南投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幼兒優先入園辦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105年3月28 日府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字第1050066999號令修正發布
第 一 條　　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七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 二 條　　本辦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
        一、公立幼兒園：指南投縣（以下簡稱本縣）各鄉（鎮、市）立
            幼兒園及本縣所屬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。
        二、非營利幼兒園：指南投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委託公益法
            人或核准公益法人申請興辦，以協助家庭育兒及家長安心就
            業、促進幼兒健康成長、推廣優質平價及弱勢優先教保服務    
            為目的之私立幼兒園。
第 三 條　　本辦法所稱之幼兒係指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人，入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當學年度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，其父母或監護人應依下列順序向幼兒園登記優先入園：
        一、低收入戶子女。
        二、中低收入戶子女。
        三、身心障礙。
        四、原住民。
        五、特殊境遇家庭子女。
        六、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子女。
            前項符合條件之幼兒應設籍在本縣，每位幼兒以登記一園為
        限。
第 四 條　　前條第一項第三款之幼兒，應申領身心障礙手冊或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（以下簡稱鑑輔會）核發之證明文件。
第 五 條　　除依法令規定應強制安置之幼兒優先入園外，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依 所招收之幼兒年齡編班屬性及下列順位辦理，同順位以抽籤決定之：
        一、第一順位：
           （一）低收入戶幼兒：持有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核發之低收入  
                 戶證明文件者。
           （二）中低收入戶幼兒：持有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核發之中低
                 收入戶證明文件者。
           （三）身心障礙幼兒：依特殊教育法第六條之規定辦理鑑輔會
                 鑑定安置者。
           （四）原住民身分幼兒：依原住民身分法規註記之戶籍資料。
           （五）特殊境遇家庭之幼兒：持有核發之特殊境遇家庭相關證
                 明文件者之幼兒。
        二、第二順位：父母一方持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，依據重度
            、中度順位依序錄取。
            符合前項第一款各目規定資格者，登記時應出具仍在有效期間內之身分證明文件，戶籍謄本應為最近三個月內申請者
第 六 條   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招收不利條件幼兒人數，依實際招收人數超過百分之六十以上且確有人力支援需求時，得報請本府申請專業輔導人力。
            前項所稱專業輔導人力，指符合下列資格之人員：
        一、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二十四條所定之社會工作人員。
        二、特殊教育法第十四條所定之特殊教育教師、特殊教育相關專
            業人員、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。
        三、學生輔導法第三條所定之專業輔導人員。
第 七 條   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應於辦理公開抽籤前公告優先入園名冊，該公告之內容除姓名外，不得註記幼兒個人其他資料。
第 八 條　 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於新生入學後因特殊情事所產生之缺額，遞補時優先入學順序依第五條之規定辦理。
第 九 條  　依本辦法辦理優先入園之幼兒，應於擬就讀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所定期間內，填具申請表及檢附證明文件，向擬就讀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提出申請。
第 十 條  　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
